
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申請表
文件備齊日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

戶籍住址 新竹市　　區     里   鄰 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

聯絡電話 住家: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相關規定

1.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.5倍。

2.動產金額（含股票、投資、存款等）每人不超過新台幣15萬元。

3.不動產金額（土地及房屋價值）新台幣650萬元。

（以上所稱土地價值，以公告現值為準據，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據）。

檢附表件

□15歲以上少年之學生證影本（當學期並經該校註冊核章，國中以下則免）。

□兒童或少年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

□失蹤報案單（需向警察機關登記有案6個月以上）。

□服刑証明(經法院判刑確定刑期達6個月以上)

□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。

□重大傷病（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或區域以上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）。

□其他及附註：如未開立郵局存摺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本人同意委請_______________（關係：_________）代為申請，若檢附文件資料不齊全，同意由

區公所代為查調，此致______區公所

受任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電話：

核辦謹呈
       區  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            
保管聯（區公所留存）（公所收到申請書後，請將下聯撕下交由申請人收執留存）

收執聯（申請人留存）

收到  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
新竹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申請表乙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本案補助日期應以文件備齊日為主）

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　　切結書



本人　　　    　 　　為申請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等      人

新竹市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緊急生活扶助，保證遵守並符合以下相關規定：

一、兒童及少年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。

二、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。

三、領取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緊急生活補助者：

   （一）須接受社工人員之訪視輔導。

   （二）扶助原因消失或生活已明顯改善之事實發生，本人或家屬將主動告知社

工員、承辦人或里幹事。

   （三）同一事由未重複（含跨縣市）領取本項補助。

四、扶助費用支用於兒童及少年食、衣、住、行、教育及醫療保健等基本生活所

需。

五、已誠實告知兒童及少年接受政府其他生活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
六、受補助人如有下列情事者，本人或家屬應主動告知原申請區公所。

   （一）受補助人死亡。

   （二）受補助人戶籍遷出本市者。

   （三）受補助人已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。

   （四）受補人之家庭經濟狀況已改善，或未達補助標準。

   （五）生活補助費未真正用於照顧受補助人。

七、財稅資料係為課稅目的所蒐集，僅供社會福利業務資格審查之參考，倘申請

人有疑義時，地方政府將向資料主管機關(構)申請資料查驗或請申請人檢附

相關佐證資料據以審查。

若有違反上述情形經查明者，除無條件繳回補助款外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

此切結書為證。

此  致

新竹市        區公所

切結人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地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
中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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